
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 96 學年度第 4 次主管會議紀錄 

一、時間：96 年 11 月 14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3 時 20 分 
二、地點：農藝學系二樓會議室 
三、主席：劉院長景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呂美娟 
四、出（列）席人員：顏所長永福、劉主任啟東（張山蔚老師代理）、沈主任

榮壽、洪主任炎明、王主任建雄、黃主任光亮（上課）、
楊正護特助、張主任平順、張院長志成、林主任金樹、
林主任翰謙、徐善德主任、吳建平老師上課、曾信嘉老
師 

五、主席報告：下週乃本學期學生期中考試週，請各位主管提醒學生，考        
               試時不要有作弊的行為發生。 

六、提案討論： 
    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案    由：依據人文藝術學院 96 學年度博雅叢書書目修訂會議決議辦理，提  
          請審議。 
說    明： 
      一、博雅叢書書目增刪之後仍以一百本為原則，各學院以各自專長領域

推薦或刪除 10 至 20 本書目為原則，本院只有森林學系共推薦 6 本
（如附件一 ）。 

      二、院長已推薦農藝系曾信嘉老師協助參與本項相關事宜。 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案    由：國立嘉義大學「蘭花研發獎學金」設置辦法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說    明：為提升學生研究風氣及鼓勵培育蘭花研發人才，96 年 10 月 26 日

「蘭花研發獎學金」審查委員決議通過將「蘭花研發獎學金」設置
辦法第五條「本獎學金每年每名貳萬至壹拾萬元，獲獎名額及金額
由審查委員會審議之。」修改為「本獎學金每年每名最高為壹拾萬
元，獲獎名額及金額由審查委員會審議之。」並提送院主管會議審
議。（如附件二） 

決    議：修正通過。 
 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農學院 
案    由：為辦理本校 97 學年度博士班招生簡章編定事宜，提請審議。 
說    明：依據 96 年 11 月 10 日教務處通知，請詳實審閱 97 年度招生系所分

則，如有修正請以紅筆更正，並於 11 月 16 日前送回教務處招生組。 
決    議：修正組別庚：生物技術組，其餘不變。 
 
七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 
散會：下午 4 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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